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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十七號公報-原住民保留地之估價指引 

◼ 114年 03月 25日 第一次工作小組會議 

◼ 114年 04月 16日 第二次工作小組會議 

◼ 114年 05月 26日 第三次工作小組會議 

◼ 114年 06月 30日 第四次工作小組會議 

◼ 114年 07月 07日 本會研究發展委員會討論會議 

◼ 114年 08月 04日、08月 06日不動產估價技術公報評議委員會會議 

◼ 114年 10月 21日 本會第七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壹、前言 

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8條

及相關法令之限制，原住民保留地在使用及處分上有其特殊規範與限制。評估過

程中應注意下列事項：(1)依據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8條規定，原住民

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後，除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其移轉之承受人以原住

民為限，流動性與一般土地有所差異、(2)是否得依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條例

等相關法規規定請領補償金或獎勵金、(3)評估過程中所蒐集之交易實例是否涉

及借名登記契約及(4)勘估標的或交易實例是否有地上違章建築效益之影響等情

形。基此，爰制訂本估價指引，供不動產估價作業上參考運用。 

貳、適用範圍 

本估價指引適用於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3條所規定原住民保

留地範圍內之「土地」或「房地」，作為勘估標的評估時之參考。 

參、名詞解釋 

一、原住民保留地：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3條規定，指為保障

原住民生計，推行原住民行政所保留之原有山地保留地及經依規定劃編、

增編供原住民使用之保留地。 

二、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人）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出名

人）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

記之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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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估價原則 

一、估價條件 

(一) 勘估標的若符合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條例或原住民保留地竹林更

新獎勵作業規範等相關法令之補償或獎勵規定，應於估價條件中敘明，

並於估價過程中納入考量。 

(二) 依委託人要求評估範圍包含違章建築者，應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103條但書規定辦理，並於估價條件敘明。 

二、估價方法建議 

(一) 運用比較法評估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 比較標的應選取公告劃編或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實例，必要時得於同

一供需圈內擴大交易時間及區位條件範圍。 

2. 比較標的之選取，可能涉及親友關係人間交易、借名登記契約等情況

因素，應審慎辨識是否屬正常價格，並得向當事人、四鄰、地方耆老

及當地不動產經紀業者或地政士或有關單位調查比較標的交易資

訊。 

3. 採用比較法評估時，應考量原住民保留地與一般土地之差異，選取

適當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進行比較分析調整，例如：文化發展狀況、

地形條件、臨路條件、視野景觀、水源與電力等基礎設施、教會與

雜貨店等設施接近條件等因素。 

(二) 運用收益法評估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 採用收益法評估時，應以合法使用收益計算總收入為原則，如依據

相關法令得申領補償金者或獎勵金(例如：禁伐補償、竹林更新獎勵

金等），得視情況作為總收入推算之基礎，惟須揭露相關前提與風

險。 

2. 評估違章建築屬於營運性不動產者，得先依據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第 132條第 3款規定評估房地租金，再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45

條規定計算違章建築部分之收益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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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估違章建築之收益價格者，應於收益資本化率或折現率適當反映

相關風險。 

(三) 運用成本法評估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 成本法之利潤率，應考量原住民保留地之性質決定之，如超過本會

發布之第四號公報利潤率表所定之標準者，應於報告書中敘明理

由。 

2. 採用開發成本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之評估，應考量是否須進行水土

保持工程及地質改良工程等特殊工程，並加計相關成本及費用。 

3. 土地開發分析法之評估，應考量「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及

其他相關法規限制下可實現之總銷售金額為基礎進行推估。 

(四) 依委託人要求評估範圍包含違章建築者，其違章建築如為營運性不動

產，得採收益法作為評估方法；如為非營運性不動產宜採成本法作為

評估方法。 

伍、注意事項 

一、勘估標的如為營運性不動產，除依據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35 條蒐集最

近三年間總收入、總費用及收益資本化率或折現率等資料外，應請委託人

提供相關合法營業證明文件，如委託人無法提供，應於估價報告書中敘

明。 

二、實務上多數露營場並未依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完成合法使用申請程序，例如

位於非都市土地之農牧用地、林業用地者，應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第六條之一規定檢附相關文件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並須符合露

營場面積限制及相關設施面積比例限制等相關規定。故勘估標的或比較實

例作露營場使用而未完成合法使用申請者，得以是否符合合法申請要件作

為比較基準，並同時考量後續相關申請成本及風險。 

三、原住民保留地是否符合相關法規規定得請領補償金或獎勵金，評估時應予

查明，必要時得洽詢主管機關確認。例如是否得依據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

償條例規定請領禁伐補償，或依據原住民保留地竹林更新獎勵作業規範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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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竹林更新獎勵金。 

四、依據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103條「附有違章建築之房地估價，其違建部

分不予以評估。但委託人要求評估其價值，並就合法建物及違建部分於估

價報告書中分別標示各該部分之價格者，不在此限。」，估價師受託評估

案件包含違章建築者，依規定就「合法建物」及「違章建築」於估價報告

書中分別標示各該部分之價格，範例如下： 

(一)合法建物(及其座落基地)價格結論：________________。 

(二)違章建築價格結論：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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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方法建議說明對照表 

條文內容 說明 

(一)運用比較法評估時，應注意下列事

項： 

1.比較標的應選取公告劃編或增編

為原住民保留地實例，必要時得

於同一供需圈內擴大交易時間及

區位條件範圍。 

於比較法評估時，應選取公告劃編或增

編為原住民保留地實例作為比較標的，

考量交易實例可能涉及親友關係人間交

易、借名登記契約等情況因素，導致具

替代性比較標的蒐集困難，故必要時得

於同一供需圈內擴大交易時間及區位條

件範圍蒐集實例作為比較標的。 

2.比較標的之選取，可能涉及親友

關係人間交易、借名登記契約等

情況因素，應審慎辨識是否屬正

常價格，並得向當事人、四鄰、

地方耆老及當地不動產經紀業者

或地政士或有關單位調查比較標

的交易資訊。 

原住民保留地因相關法令限制，流動性

較低，交易實例有涉及親友關係人間交

易、借名登記契約等情況因素，致交易

金額非屬正常價格。估價人員得透過查

詢抵押權設定、訪查當事人、四鄰、地

方耆老及當地不動產經紀業者或地政士

或有關單位等證明方式，判斷該交易是

否屬正常價格，以避免影響估價結果之

合理性。 

3.採用比較法評估時，應考量原住

民保留地與一般土地之差異，選

取適當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進行

比較分析調整，例如：文化發展

狀況、地形條件、臨路條件、視

野景觀、水源與電力等基礎設

施、教會與雜貨店等設施接近條

件等因素。 

原住民保留地多位於山坡地地區，且土

地所有權移轉之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

於比較法評估時應考量原住民族生活習

慣及土地使用觀點之差異，選取適當區

域因素及個別因素進行比較分析調整，

例如區域條件應考量區域文化發展狀

況，像是族群文化發展、部落觀光產業、

部落組織資源等條件；個別條件應重視

勘估標的地形條件、臨路條件、視野景

觀、水源與電力等基礎設施、教會與雜

貨店等設施接近條件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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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用收益法評估時，應注意下列事

項： 

1 採用收益法評估時，應以合法使

用收益計算總收入為原則，如依

據相關法令得申領補償金者或獎

勵金(例如：禁伐補償、竹林更新

獎勵金等），得視情況作為總收入

推算之基礎，惟須揭露相關前提

與風險。 

原住民保留地得依據原住民保留地禁伐

補償條例、原住民保留地竹林更新獎勵

作業規範等規定請領禁伐補償或竹林更

新獎勵金，該收益具有明確法律授權及

長期穩定收益之性質，且土地得否申領

禁伐補償或竹林更新獎勵金已然成為交

易重要參考因素，交易價格顯著受到其

預期收益的影響。然而採用此類收益推

估勘估標的收益價格時，仍應注意政策

及市場的變化並揭露相關前提與風險。 

2 評估違章建築屬於營運性不動產

者，得先依據不動產估價技術規

則第 132 條第 3 款規定評估房地

租金，再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第 45 條規定計算違章建築部分

之收益價格。 

原住民保留地如有地上違章建築從事旅

宿、溫泉、露營、餐飲等收益性使用時，

其市場價值應反映其營運效益。因此建

議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132條第3款

規定，採收益分析法，以企業經營角度

推算房地淨收益。其後，依不動產估價

技術規則第45條規定，從房地淨收益拆

算違章建築之建物淨收益，計算其收益

價格。 

3.評估違章建築之收益價格者，應

於收益資本化率或折現率適當反

映相關風險。 

依委託人要求依據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第103條規定評估違章建築，如地上違章

建築實際作旅宿、溫泉、露營、餐飲等

收益性使用時，其所隱含之風險亦有別

於原合法使用部分，應就其流通性、風

險性、增值性及管理上之難易程度等因

素進行綜合考量，使估價結果能合理反

映市場對該使用下之風險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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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用成本法評估時，應注意下列事

項： 

1. 成本法之利潤率，應考量原住民

保留地之性質決定之，如超過本

會發布之第四號公報利潤率表所

定之標準者，應於報告書中敘明

理由。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產品因受法令限制，

其供需條件與一般市場產品有所差異，

應視個案條件衡量合理利潤率，若超過

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四號公報利潤率參考表區間，應於報

告書中敘明理由。 

2.採用開發成本法及土地開發分析

法之評估，應考量是否須進行水

土保持工程及地質改良工程等特

殊工程，並加計相關成本及費用。 

原住民保留地多分布於山坡地地區，採

用開發成本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進行評

估時，若有進行水土保持工程及地質改

良工程等特殊工程之必要，應於評估時

考量其相關成本及費用。  

3.土地開發分析法之評估，應考量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

及其他相關法規限制下可實現之

總銷售金額為基礎進行推估。 

依據「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及其

他相關法令限制，開發後產品受到相關

流通性限制，故在推估總銷售金額，應

合理反映其價格實現可能性與市場流通

性差異對價格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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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伍、參與人員 

不動產估價技術公報評議委員會 

第七屆理事長 郭國任 全聯會現任理事長 

各地方公會代表 鐘少佑 台北市公會理事長 

莊濰銓 新北市公會理事長 

趙基榮 桃園市公會榮譽理事長 

江晨旭 台中市公會理事長 

黃昭閔 臺中市中台灣榮譽理事長 

吳國仕 台南市公會理事長 

鄭清中 高雄市公會榮譽理事長 

資深不動產估價師代表 卓輝華 全聯會創會理事長 

陳玉霖 全聯會榮譽理事長 

張能政 全聯會榮譽理事長 

不動產估價專家學者 梁仁旭 中國文化大學土地資源學系教授 

楊松齡 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規劃暨生物資源學院副院長 

彭建文 台北大學不動產暨城鄉環境學系教授 

林秋綿 台北大學不動產暨城鄉環境學系副教授 

張梅英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教授 

游適銘 臺北市政府參事 

林左裕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陳奉瑤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江穎慧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助理教授 

林子欽 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 

賴碧瑩 屏東大學不動產經營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土地估價學會代表 朱南玉 中華民國土地估價學會理事長 

地政主管機關代表 葛家瑜 內政部地政司代表 

營建、財務金融、稅務及公

產管理之機關團體代表 

成昀達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代表 

 

不動產估價技術公報評議委

員會 
 

 

連琳育 執行秘書 

 

研究發展委員會 胡毓忠 第七屆主任委員 
 

主筆人 
 

張博宇 估價師 

 


